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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双方业务行为，使用泰隆村镇银行

微信金融服务的个人客户(以下简称甲方)和泰隆村镇银行（由浙江泰隆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发起设立的村镇银行，参见附表 1，以下简称

乙方)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就泰隆村镇银行微信金融服务绑定的相关

事宜达成本协议，协议双方应予遵守。

一、关于“泰隆村镇银行微信金融服务”

泰隆村镇银行微信金融服务（以下简称“本服务”或“本协议项下

金融服务”）是乙方利用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及所有相关

的关联企业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注册、运营的“泰隆村镇银行”服务号、

“泰隆村镇银行”小程序及其他微信公众平台服务/应用/软件（以下简

称“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对话、页面跳转及主动通知等方式，为甲

方提供的智能、互动金融服务，甲方可通过本服务获取基于甲方在乙方

开立的泰隆村镇银行金融账户(如借记卡、电子账户、活期一本通等，

下同)提供的便捷金融服务，具体功能以系统实际提供的为准。

二、声明与承诺

（一）甲方在确认本协议之前，应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本协议的

全部内容。如果甲方对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有异议，请不要确认，并立即

停止后续操作。一旦甲方接受本协议，即表示甲方充分理解并接受本协

议全部内容，与乙方就本服务已达成一致意见。

（二）甲方确认，在甲方(包括甲方的代理人)同意接受本协议并申



请开通相关业务功能时，应承诺其是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

能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如不具备前述条件，申请人应

该立即停止申请使用本服务。

三、账户绑定

(一)甲方同意使用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并自愿将本人的微信号与

本人在乙方的个人客户身份和泰隆村镇银行金融账户进行绑定。

（二）甲方需在关注“泰隆村镇银行”服务号的前提下进行绑卡操

作，甲方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跳转至绑定页面进行绑定：服务号对话模

式输入并发送“绑定”，点击乙方回复的链接；点击微信小程序我的页

面中的“去绑定”按钮；点击微信小程序我的账户页面中的“添加绑定

账户”按钮；点击“绑定账户，享受更多精彩服务”的温馨提示弹窗内

的“去绑定”按钮；小程序首页或全部功能页搜索“账户绑定”，点击

搜索结果的“账户绑定”按钮。甲方也可通过乙方手机银行 APP 中快捷

绑卡功能，或前往泰隆村镇银行网点进行绑定。

（三）当甲方按规定步骤操作申请绑定本人微信号与甲方在乙方的

个人客户身份和账户时，甲方同意并授权乙方收集、储存、使用、加工、

传输甲方提供的如下必要个人信息，并用于对甲方的个人客户身份和账

户进行核实，包括：

1.个人身份信息：姓名、身份证号；

2.在泰隆村镇银行的金融账户信息：银行账号、账号所在机构；

3.身份鉴别信息：甲方于泰隆村镇银行预留的手机号及验证码（若

用户已签约电子银行，则绑定时验证电子银行手机号及验证码；若客户



未签约电子银行，则验证银行预留手机号）、人脸信息、银行账号的交

易密码。

有关信息核实一致的，乙方将同意甲方的绑定申请，并向其发送绑

定成功的通知。

甲方知悉，处理上述个人信息为完成绑定所必需，若甲方不予授权

同意提供上述个人信息，泰隆村镇银行将无法为甲方提供本服务。

（四）由于甲方变更手机号码，导致甲方预留在泰隆村镇银行的可

信任手机号不一致而无法接收短信验证码时，将无法通过微信平台正常

使用账户绑定等功能。遇此情况，如甲方已签约手机银行，需甲方登录

乙方手机银行 APP 修改电子银行绑定手机号；如甲方未签约手机银行，

需甲方持本人身份证件，于营业时间前往泰隆村镇银行网点修改预留手

机号码。

（五）甲方将泰隆村镇银行金融账户与本协议项下“泰隆村镇银

行”微信服务号、“泰隆村镇银行”微信小程序任意其一绑定后，即

同时绑定 “泰隆村镇银行”微信服务号与“泰隆村镇银行”微信小

程序。

（六）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同意接受已绑定金融服务的微信服务号、

小程序提供的信息服务。成功绑定后，甲方同意乙方通过微信向其发送

业务办理的提醒等信息；甲方也可通过微信直接查阅绑定账户余额及明

细、开户行等业务信息，办理乙方通过微信平台提供的相关金融业务。

四、双方权利与义务

（一）甲方权利与义务



1、甲方自愿通过微信个人账号关注“泰隆村镇银行”服务号或使

用“泰隆村镇银行”小程序及微信平台，有权根据需要验证与绑定银行

账户信息，并享受乙方提供的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

2、甲方有权在本协议生效期间注销(解绑)“泰隆村镇银行”服务

号、“泰隆村镇银行”小程序或微信平台，不再使用乙方提供的本协议

项下金融服务。

3、甲方在办理业务过程中，如有疑问、建议或意见，可拨打乙方

客服电话(4008096575)或咨询“泰隆村镇银行”服务号、“泰隆村镇银

行”小程序在线客服。

4、甲方申请开通和使用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应按照乙方的提示

和指引正确操作，如因操作不当而造成损失的，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

存在过错、与甲方另有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5、甲方使用乙方提供的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应直接登录公众服

务平台，而不应通过邮件、短信或其他网站提供的链接登录。

6、甲方申请开通和使用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应按照乙方要求提

供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如遇资料

信息变更，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并按照乙方要求办理变更手续。如因

甲方资料不真实、不正确、不完整、未及时向乙方申请更新个人信息等

原因而发生的风险和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乙方存在过错、与甲方另有

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7、甲方应妥善保管证件号码、银行账号、银行账户交易密码、账

户登录密码、微信户名、微信登录密码等身份认证要素和手机等重要私



人物品，以保障使用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的安全。甲方不得将身份认证

要素提供给任何第三方(包括乙方工作人员)或交与任何第三方(包括乙

方工作人员)使用。使用上述身份认证要素所完成的一切交易操作均视

为甲方本人所为，甲方应对由此产生的后果负责。如甲方保管不当或遗

失物品而导致信息被他人冒用或盗用，由此发生账户信息泄露或资金被

盗等情形，一切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如乙方存在过错、与甲方另有约

定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8、甲方应知悉并遵守腾讯公司微信使用相关协议、条款和隐私声

明，如因甲方自身原因导致微信账号被腾讯公司冻结、注销、限制操作

或消息记录丢失等而导致微信银行无法正常使用的，一切损失由甲方自

行承担；如乙方存在过错、与甲方另有约定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9、甲方应配合乙方完成“泰隆村镇银行”服务号、“泰隆村镇银

行”小程序和其他相关业务系统的升级、改造，对于乙方根据外部规定

或业务发展需要增加、调整和停止某项电子渠道服务项目时，如甲方不

同意接受乙方的调整内容，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终止本服务，但在终止

本服务之前甲方继续使用乙方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的，甲方应当遵守升

级调整后的业务功能或交易规则办理相关业务。

10、甲方承诺不得恶意发布、散播侵害乙方声誉的信息，不得利用

业务规则与技术漏洞，对乙方的系统和数据进行攻击、破坏和非法获取。

11、甲方认可对于违反本协议约定内容和乙方关于本协议项下金融

服务相关的业务操作指引、规程所造成的损失由甲方自行承担，给乙方

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如乙方存在过错、与甲方另有约定或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12、甲方使用本服务时，如其使用的服务功能涉及乙方其他业务的，

须同时遵守与该业务相关的章程、协议或交易规则；如其使用的服务功

能涉及第三方的，还应同时遵守第三方的交易规则。

13、因使用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产生的通信费用，按甲方使用金融

服务时所使用的通讯方式及相应通讯服务商的收费标准，由甲方自行承

担。

14、本协议生效后，甲方通过微信平台查询乙方通过微信平台提供

的任何汇率、利率、买卖价格或其他信息，仅供甲方参考，不对乙方与

甲方发生的任何金融交易发生法律效力。甲方通过微信平台发起的引发

借记卡、活期存折、定期存折、电子账户等余额变动的交易，乙方提供

的任何汇率、利率、买卖价格或其他信息，一经甲方确认，即对双方发

生法律效力。甲方应保证其向乙方发送的指令明确、合法，并承诺对通

过银行账号、密码、微信号发出的交易指令承担责任。乙方在执行甲方

通过微信、其他乙方认可客户端软件、网页发出的交易指令后，甲方无

权要求变更或撤销相关交易指令。

15、甲方使用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所进行的交易，以及因交易产生

的结果，与甲方通过柜台、自助机具、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其他渠道

进行的同种交易发生相同的法律效力，双方权利义务按相应交易规则确

定。

（二）乙方权利与义务

1、当乙方有理由认为甲方的操作行为已经影响系统稳定运行、影



响其他用户正常使用、从事违法活动或存在恶意诋毁、侵害乙方声誉等

其他严重后果时，乙方有权单方终止向甲方提供本服务，并保留追究甲

方责任的权利。

2、乙方有权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或业务需要对系统的服务内容、

操作流程或收费标准等进行调整，涉及收费或其他客户权利义务变更的

调整，将通过官网、营业网点、电子银行等渠道正式对外公告后施行，

自公告施行之日起公告内容构成对本协议的有效修改和补充。如果甲方

不同意接受乙方的调整内容，甲方有权向乙方申请终止本服务，但在乙

方确认终止本服务之前甲方使用乙方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的，应当遵守

相关调整后的内容。甲方既不申请终止服务，又不遵守乙方调整内容的，

乙方有权选择终止本协议。

3、为不断改进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提高服务的安全性、可靠性、

便利性，乙方有权定期或不定期对系统进行维护、升级和改造。

4、乙方为甲方提供了客服电话（4008096575）、“泰隆村镇银行”

服务号在线客服、“泰隆村镇银行”小程序在线客服等渠道受理甲方在

业务办理过程中的咨询、建议或意见。

5、乙方应对甲方资料进行保密，但法律法规及金融监管机构另有

规定、甲方与乙方另有约定或因办理微信金融业务在乙方内部使用的除

外。

6、对于因下列原因所导致的错误的发生，乙方不承担责任：

（1）甲方账户余额或信用额度不足；

（2）账户内资金被有权机构冻结或扣划；



（3）甲方的行为出于欺诈等非法目的；

（4）乙方收到的交易指令不符合要求或缺乏必要的交易信息；

（5）甲方未能正确依据电子银行服务的说明操作；

（6）甲方的手机、电话等电子系统遭受故障，病毒入侵或遭受攻

击；

（7）不可抗力或其他不可归因于乙方的原因。

7、乙方应对本服务相关银行端软件的合法性和业务系统的安全性

负责。

8、在乙方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甲方所申请

的相应金融服务，并有义务及时准确地执行甲方的正确交易指令。

9、甲方理解并同意，作为微信平台提供商，腾讯可能不时地单方

面对微信平台下的所有服务、活动和用户实施（含修改、增加、删除、

撤回等行为）相应条款、要求、决定、限制、许可（或授权）、收费要

求等（统称“腾讯规定”）。甲方同意，对于不定时实施的腾讯规定，

乙方没有义务另行通知客户，甲方应自行获知并遵守该腾讯规定；但乙

方有权根据该腾讯规定对本服务的相关条款和条件、服务内容、标准等

要求作出调整。

10、对于甲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内容给乙方造成损失的，乙方保留向

甲方追究责任的权利。

五、协议生效、变更及终止

1、自甲方选择并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此协议，并将微信号与

甲方在乙方的个人客户身份和账户进行绑定后，该协议立即生效。



2、本协议内容的任何变更，经乙方在网站、微信平台发布或公开

张贴、刊登广告或以乙方认为合适的其它方式向甲方作出合理通知后，

即按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开始生效，并取代此前相关内容。甲方于变

更生效日当日或其后，继续保留或使用本服务，则视为甲方同意乙方对

本协议的变更。

3、本协议生效后，如甲方需要注销（解绑）微信平台，可点击微

信小程序我的账户页和账户详情页中的“账户解绑”按钮或通过服务号

对话模式输入“解绑”向乙方发起解绑指令，或在小程序首页或全部功

能页搜索“解绑”，点击搜索结果的“解绑”按钮，即可取消银行账户

与微信平台的绑定关系；或者在“泰隆村镇银行”微信服务号详情页面

点击“不再关注”按钮，即可取消“泰隆村镇银行”微信服务号的关注，

取消关注后系统自动解除甲方该微信号在微信平台的所有绑定关系。当

甲方在微信服务号中完成解绑后，小程序中的银行账号信息将一并自动

完成解绑。绑定关系解除后，本协议即为终止。

4、基于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变化、系统升级、业务变化等原因，

乙方可暂停或终止向甲方提供本协议项下金融服务。乙方如暂停或终止

服务，将采取微信银行公告、官网公告、短信等任意一种方式提前告知

申请人。

六、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协议之订立、生效、解释、履行等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

2、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一切争议，如不能协商解



决，可向乙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

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附件 1：泰隆村镇银行机构信息

序号 机构名称 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 浙江庆元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濛洲街道横城南

路 17 号

4008096575

2 湖北大冶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省大冶市观山路 27 号

3 福建政和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南平市政和县中元路 16-1 号

4 福建福清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福清市清宏路 7号

5 福建长乐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吴航街道宝航花

园 A-15 号

6 福建龙海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市角美镇翁角路 70

号

7 广东四会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四会市东城街道四会大道南时

代商贸广场 26 号

8 广东英德泰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省英德市和平北路商会大厦

9 河南汝南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古城大道和西

园路交叉口东北角

10 河南叶县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叶县广安路与新文化路交叉口

东北角恒基金岸

11 陕西旬阳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市城关镇商贸大街

200 号

12 陕西眉县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平阳街东段 83 号

13 陕西泾阳泰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干大街东

环路

备注：本附件机构信息截至隐私政策公布日，供您参考。机构信息的增加或删

减不影响隐私政策的效力。


